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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AMBOO TERRACE
155 Pender St., E.

Vancouver 4. B.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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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公利庚
GANGLEY TRADING LTD 

280 E. Pender St., 
Vancouver 4. B. C

Tel. MU449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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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EW HOP YICK LTD. 
164 E. Pender St., 
Vancouver 4, B. 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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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OTEL SUN AH 
100 Pender St. E. 
Vanwouver, B.C..
電話MU 5*9064

南洋商業銀行
丿（香滞住册）

香港外酒授權銀行經營一切銀行業務 
本行華僑服務部辦理 

華僑源款一全國通滙 解款迅速 服務週到 
華僑存款一安全穩妥 利息優厚 存取方便 
代買棟字一華僑存戶 委託買樓 代辦手續 
管準收租一代管產業 代收房租 收費低廉 
購物辦貨一委購物品 託辦貨件 辦理妥當
其他委託事項竭誠3 金
備有簡章 歡迎函索

地抽:香港德輔道中一號A地下
Nanyang Commercial Bank Ltd», 

.—1M1A-DG/VoeiixxRoa&C.』™-
HONG KONG

電報掛號:”0598”或"NANYANGBANK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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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通
若 

第十六属報字第套號

爲
通
吿
事••
案
據
本
黨
全
加
第
十
八
居
跳
懇
大
會 

决
案
指
令
稱
本
黨
自
改
組
正
名
爲
中
國
铁
門
民
治 

黨
後
在
加
國
設
立
總
支
部
迄
今
已
十
有
三
年
在
此 

悠
久
歲
月
當
中
關
於
黨
員
方
面
或
有
人
事
變
遷
居

調
整
以
便
管
理
査
核
故
議

加
黨
員
社
員
須
要 
一 律
從
新
登
記
註
册
俾
得
健
全 

組
織
推
進
黨
務
等
情
奉
此
經
本
部
首
次
教
監
聯
席 

大
會
提
出
討
論
同
時
由
秘
書
處
擬
製
註
册
表
格
及

:

証
分
別
呈
案
經
大
會
審
核
僉
認
嚙
完
善
着 

『刊
印
發
交
各
支
分
部
遵
章
辦
理
幷
定
過
本
年
二
一

月
起
開
始
登
記
至
本
年
六
月
卅
匕
止
截
名
在
案
茲 

已
刊
印
完
備
由
本
部
卽
日
分
發
全
加
各
支
分
部
執 

行
辦
埋
特
此
通
吿
仰
全
加
黨
員
社
員
立
卽
遵
章
前 

往
各
屬
支
分
部
登
記
以
便
轉
發
新
黨
貫
記
收
執
爲

要
切
切
此
佈

右
通
令

5

門
民
治
黨
駐
加
各
支
分
部 

暨
達
權
總
支
社
一
體
知
照 

△
附
擬
訂
登
記
簡
章
如
下

中
」

6
蜜
肥
表
格
分
刊
紅
白
黄
三
色
用
「複
寫
紙
」塡
寫(
即俗稱過底紙)
紅色我總支都 

白色父該區首支部黄色交該分部存案 

3  

畠
格
之
號
碼
由
總
支
部
編
訂
以
便
根
據
號
碼
塡
發
新
黨
證

⑨
註
册曾經洪懇大會議定每黨員
et貝應繳納註册看弍毛五交由一該區支分部分耐 

支銷無須繳父總支部

@
凡黨团社鲁要繳足坤費方能發給柄案

SE

㊄
如有黨員 
itt員
居
住
部
未
有
黨
部
設
立
者
則
可
往
就
近
黨
部
註
册

-An年費及註冊費亦

應交該就近靂部收以符定章

a

註
册
止
栽
日
期
：由
本
年
三月起至本年六月卅日止截 

家
簡
章
如
有
未
盡
事
宜
得
由
總
支
部
執
監
聯
席
大
會
提
出
修
訂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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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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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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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十
一
年
春
月
官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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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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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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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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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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貨

時
無
誤

埠
訂
貨

保
君
滿
意

工

本
行
歡
迎
華
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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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設
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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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商
業
賬
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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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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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導全加華僑概况。卷全球華僑動發 

。爭取改善華僑待遇。每期注重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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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消息。新華僑研究英文最善媒介。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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囚
禁
難
婦 
一 再
迫
姦 

打鼓嶺村民判監阳年 

法官嘆惜不能判得再重 

行爲以禽獸絕不帯寬恕 

香浜新亞 
*t。又 
一 宗
殖
姦
女
難
民
慘 

案
被
揭
發
，昨
件
粉
嶺
裁
判
署
審
訊
，李扶 

建
法
官
在
判
案
時
表
示
嘆
惜
。 
19 根極法例 

。被
吿
人
只
能
被
判
入
獄
兩
年
。因此只好 

判
破
吿
入
獄
兩
年
。否則彼必定判以更重 

之
囚
刑
在
官
指
實
被
吿
之
行
爲
形
同
禽
獸
。 

絕
彳
能
宽
恕
。

被
自
男
子
劇
物
歡
。五
十
一
歲
。住打 

鼓
領
山
雞
窟
村
山
邊
石
屋
。被
控
画
罪
。 

一。六
月
三
日
。窩蔵非
法入
境
之婦 

人
黃
株
英
。卅
一
歲
。

二
】五
月
廿
九
日
至
六
月
三"
期
內
。 

在
上
址
非
禮
婦
人
黄
桂
英
。被
吿
認
罪
。 

案
由
胡
榮
幫
辦
主
我
。據申述
案情
稱 

。原
吿
婦
人
於
五
月
廿
九
日
晚
上
确
渡
入
境 

。到
建
打
囑
。拍
被
吿
之
門
求
收
容
。被 

吿
納
之
。原
吿
本
宿
於
廳
中
。後來被吿拉 

原
吿2
房
。原
告
不
允
。被
書
成
殖
户
下
。 

卒
償
獸
慾
。原
吿
於
逃
抵
邊
區
時
。曾動函 

留
港
？丈
夫
。請
入
打
鼓
嶺
按
濟
。詛經駭 

役
之
後
。被
吿
即
幽
禁
原
吿
。使伊鑑法與 

丈
夫
會
晤
。

原
吿
乙
丈
夫
接
妻
信
後
。每 
均到打 

鼓嶺 
一 山
中
覓
囉
妻.一。叫
遍
山
頭
。依然 

無
效
。幸
而
皇
天
不
負
有
。人
。至六月二一 

日
。原
吿
乙
打
府
又
在
打
鼓
嶺
喚
妻)
爲原 

吿
所
聞
。頃
吿"
屋
內
答
話
。於是原告之 

丈
夫
。召
皆
察
破

5：

將
頂
吿
救
出
。 

原
用
哭
訴
扫
己
散
度
被
汚
。日間被反 

鎖
囚
於
屋
內
。後 W
察
四
出
偵
査
。卒由幹 

探萬利単於亠A
月
三RS:
被
吿
拘
携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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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來港人士領身份證 

港
島
每
天 

只
辨
六
百
名 

與"
龍
方
而
登
記
工
作
進
行
一
致 

香
港h
R
訊
，由
明
日
開
始
。設在銅 

鑼
灣
加
判
署
乙
港
島
人
事
登
記
處
。每天人 

辦埋六百名敘
到港
成
年人
之人
事
登記
手 

續
。人

事
登
記
處
處
国
苗
祚
昨H
宣
佈
Itt項 

館
法
時
齊
。"
項
辦
之
。將使港島與九龍 

方
面
之
人
事
登
記
工
作
。澳
得
一
致
進
行
。 

位於強皆老街民衆安金 服務處訓練所之 

登
記
轴
來
港
八
士
力
辦
串
處
。每天將容許 

六
百
人
進
內
辦
理
登
記
手
續
。

苗祚氏申明人事登記處之工作包括 

辦理本港人士
之重
新
登竄
及新
來
港一
士 

/
登
訊
。因
此
。新
來
港
人
士
之
登85

。每 

日
需
限
制
其
駁
目
。

苗
氏
促
睛
各
界
人
士
與
人
專
登
記
處
乙 

職
員
合
作
。並且在遇到
負
實管
理
羣衆
之 

替B
提
：e 要
求
后
。應
分
別
散
去
。

該
限*
復
句
新
到
港
人
士
提
出
保
證
。 

謂
彼
涕
均
能
在
適
當
時
間
內
獲S：

登
記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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